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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一、修改背景

《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是 2012 年

制定、2013 年施行的地方性法规，对加强我市水资源管理，节约

和保护水资源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近年

来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水资源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,特别

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（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）于 20

22 年 10 月 30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自 2023 年 4 月 1

日起施行。制定黄河保护法，是全面推进国家“江河战略”重要

举措，也是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黄河保护法对水资源管理保护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出一些新

规定，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，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

了更有力法治保障。黄河保护法强化全流域系统治理、整体治理、

协同治理，强化流域污染防治，针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，建

立健全一系列严格保护制度。

济南位于山东中西部，南依泰山，北跨黄河，下辖 10 个区、

2 个县。济南行政区域内，黄河上起平阴县东阿镇，下止济阳县仁

风镇，河道长 183 公里。黄河塑造了济南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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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了全市 80%以上的生产生活用水，对于全市生态保护和经济社

会发展至关重要。济南市属于黄河保护法调整范围。为确保黄河

保护法有效贯彻实施，保障黄河安澜，根据开展涉及黄河流域保

护的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专项工作安排，组织对与黄河保护法相

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、废止，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。经

过清理，《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和不衔

接的地方，需要进行修改。

二、修改理由和主要内容

清理与上位法相抵触、不衔接的内容。一是落实黄河保护法

要求，严格取水管理制度。二是根据黄河保护法的规定，对法律

责任部分条款进行修改，避免放松管控。三是根据《山东省水资

源条例》调整相关内容。四是结合机构改革要求和区划调整等实

际情况，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。主要修改以下内容。

（一）调整与黄河保护法相抵触的内容。

1、制度措施。《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》第一条制定依据中增

加黄河保护法。第十条衔接修改水资源开发、利用原则。第三十

二条落实黄河流域实行高耗水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类高耗水

产业目录制度，在“取水申请不予批准情形”中，增加“列入高

耗水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类高耗水产业目录的建设项目，取

水申请不予批准”。

2、法律责任。黄河保护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对于黄河流域未经

批准擅自取水，或者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行为，

设置了严于原《条例》的处罚额度；按照“集水区域”自然地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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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，我市黄河流域区县包括平阴、长清、槐荫、市中、章丘、

莱芜、钢城区 7 区县（以及南部山区）。《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》

在原规定基础上明确，黄河流域违法行为依照黄河保护法执行。

黄河保护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对于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经省、自治

区其他黄河供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

单位未安装在线计量设施的行为，设置了严于原《条例》的处罚

额度；根据国务院‘八七分水’方案，济南市引入黄河水总量为

5.68 亿立方米，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。黄河水经引黄干

渠进入玉清湖等水库，用于全市城市供水，济南市行政区域范围

均属于黄河供水区。《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》中增加了取水量达

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位的处罚规定。

（二）衔接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有关内容的修改。

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山东省水资源

条例>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关于许水许可审批权限修改为，

“申请取用地热水或者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年取地下水不足五万

立方米的，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”《修正

草案征求意见稿》取水审批权限中，市取水许可审批部门审批权

限中增加相应内容。

（三）结合工作实际作出调整。

1.职能划转。根据新修订的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第二十条

关于拟定水功能区划的规定，结合 2018 年中共中央印发《深化党

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关于水利部的编制水功能区划、排污口设

置管理、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等职责的要求，对原条十七条进行

修改。

2.水资源费改税。2019 年 12 月 1 日，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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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宁夏、陕西等 9 省(区、市)纳入水资

源税改革试点。山东省人民政府制发《关于继续执行<山东省水资

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22〕226 号）规定，

其他直接取用地表水、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税人，

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水资源税。《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》对涉及的

资源费作相应修改。

（四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权实施部门的修改。

三、主要修改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（2022 年 10 月 30 日第十

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）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（1988 年 1 月 21 日第六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2年8月29日第

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根据

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

议《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6 年 7 月 2

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>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二次修

正）；

3.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(2006 年 2 月 21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0号公布 根据2017年3月1日《国

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)；

4.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（2017 年 9 月 30 日山东省第十二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24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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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〉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正）。

四、工作过程

市人大地方立法工作计划印发后，市司法局迅速组织启动法

规修改工作程序，与实施部门市城乡水务局通过座谈会、论证会

等形式，研究论证和安排推动相关工作。

按照立法程序的有关要求，市城乡水务局于 2024 年 1 月 5 日

在济南市城乡水务局网站公开征求《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（修

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意见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0 天。同时，

分别征求各区县政府意见，并征求了相关市直部门意见，完成研

究论证和征求意见等工作程序后，报送市司法局进行审查。

五、解读机构

市司法局，立法处。


